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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
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
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河南金馬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HENAN JINMA ENERGY COMPANY LIMITED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代號：6885）

持續關連交易

背景

茲提述本公司於2025年4月28日就本公司與信陽公司訂立之2025年框架協議所
作之公告，內容有關本集團於2025年4月28日至2025年12月31日向信陽集團採
購煤炭及銷售焦炭（以及副產品，即電力及硫酸）之事宜。

鑒於本集團與信陽集團擬探索替代合作模式，本公司與信陽公司於2025年4月
28日訂立2025年框架協議，有效期為2025年4月28日至2025年12月31日。根據
2025年框架協議，本集團須按信陽集團設定之產品規格加工煤炭以生產焦炭，
並向信陽集團出售上述焦炭（以及副產品，即電力及硫酸）。煤炭可由信陽集團
供應，且信陽集團可就加工煤炭以生產焦炭之事宜向本集團提供指導。

經過數個月的探索及實施2025年框架協議，本集團與信陽集團擬延續此協議，
雙方於2025年12月31日訂立了2026年框架協議。

上市規則的涵義

本公司及信陽公司分別持有信陽金港70%及30%股權，因此信陽公司屬本公司
的關連人士。據此，2026年框架協議項下擬進行的交易構成上市規則項下本公
司的持續關連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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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框架協議均涉及本集團向信陽集團採購煤炭及銷售焦炭，根據上市規
則，就(i)本集團向信陽集團採購煤炭及(ii)本集團向信陽集團銷售產品所設上
限，根據上市規則計算的最高適用百分比比率超過5%。然而，由於(i)信陽公司
屬上市規則項下附屬公司層面的本公司關連人士，(ii)董事會已批准2026年框架
協議及其擬進行之交易，及(iii)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已確認2026年框架
協議條款屬公平合理，且擬進行交易按正常商業條款或更佳條款進行，並符合
本公司及其股東整體利益，故2026年框架協議及其擬進行之交易須遵守上市規
則第14A章的申報及公告規定，但根據上市規則第14A.101條，可豁免遵守通
函、獨立財務意見及股東批准的規定。

背景

茲提述本集團與信陽集團擬探索替代合作模式，本公司與信陽公司於2025年4月
28日訂立2025年框架協議，有效期為2025年4月28日至2025年12月31日。根據
2025年框架協議，本集團須按信陽集團設定之產品規格加工煤炭以生產焦炭，並
向信陽集團出售上述焦炭（以及副產品，即電力及硫酸）。煤炭可由信陽集團供
應，且信陽集團可就加工煤炭以生產焦炭之事宜向本集團提供指導。

經過數個月的探索及實施2025年框架協議，本集團與信陽集團擬延續此協議，雙
方於2025年12月31日訂立了2026年框架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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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框架協議

2026年框架協議的主要條款概述如下：

日期 ： 2025年12月31日

訂約方 ： (i) 本公司

(ii) 信陽公司

期限 ： 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12月31日（含首尾兩日）

標的事項 ： 2026年框架協議之訂約方達成如下約定：

(i) 本集團向信陽集團採購煤炭；

(ii) 本集團應按信陽集團具體設定之產品規格，加工
煤炭以生產焦炭（以及副產品之電力與硫酸）（以
下合稱「產品」），且信陽集團可就產品之加工及生
產提供指導；及

(iii) 本集團應將產品銷售予信陽集團。

信陽集團應向本集團發出載明所需產品數量及規格之
訂單（下稱「訂單」）。如本集團決定接受訂單，則應按
上述第(ii)項所述方式生產產品，並據此向信陽集團銷
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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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價政策 ： 根據2026年框架協議，煤炭及產品的定價應按下述規
定釐定：

本集團向信陽集團採購煤炭

(i) 煤炭定價：本集團採購部門將定期監測煤炭期貨
價格波動及趨勢，並基於專業網絡平台發佈的相
關價格、市場庫存水平等信息確定當期價格區
間。在綜合考慮煤炭規格及採購成本後，雙方應
通過公平磋商確定最終交易價格。

本集團向信陽集團銷售產品

(i) 焦炭定價：本集團銷售部門將定期監測焦炭期貨
價格波動及趨勢，並基於專業網絡平台發佈的相
關價格、市場庫存水平等信息，以及中國焦化行
業協會及主要焦炭產區行業協會推薦的出廠指導
價，確定當期價格區間。本集團將定期召開內部
價格分析會議，綜合前述因素確定焦炭出廠價。
在考慮生產成本、信陽集團特定產品規格要求的
額外加工成本及其他成本（如適用）後，雙方將通
過公平磋商確定最終交易價格。

(ii) 電力定價：本集團銷售部門將定期監測電力價格
波動及趨勢，並基於專業網絡平台發佈的相關價
格等信息確定當期價格區間。雙方將通過公平磋
商確定最終交易價格。

(iii) 硫酸定價：本集團銷售部門將定期監測硫酸價格
波動及趨勢，並基於專業網絡平台發佈的相關價
格、市場庫存水平等信息確定當期價格區間。在
綜合考慮硫酸規格及採購成本後，雙方將通過公
平磋商確定最終交易價格。

如上面所述，煤炭、焦炭、電力及硫酸的價格乃由各
方經計及基於專業網絡平台發佈的信息（包括相關價
格、市場庫存水平及其他信息）等因素確定當期價格區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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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炭的當期市場價格及其他相關數據取自國有及地
方煤礦的網站。市場統計數據（如價格趨勢及庫存水
平）通常從我的鋼鐵網( www.mysteel.com )及鋼之家
( www.steelhome.cn )等網絡信息平台獲取。該等平台
亦提供鋼廠的焦炭招標價格、區域焦炭平均價格及價
格趨勢。就硫酸而言，本公司通常通過東方煤炭電子
交易中心( https://www.eastcoal.cn /)等拍賣平台獲取市
場定價及其他信息。就電力而言，本公司參考國家電
網針對河南大型工業用戶的定價來確定當期價格區間。

付款條款 ： 依據2026年框架協議所規定之交易金額，將按月依相
關慣常商業慣例支付。

具體協議 ： 於2026年框架協議有效期內，本集團成員與信陽集團
成員可不時依據2026年框架協議之原則及規定訂立具
體協議。各具體協議應載明每筆交易之具體條款。

上限及確定依據

現有交易上限

自2025年4月28日至
2025年12月31日

期間
（人民幣）

本集團向信陽集團採購煤炭 1,600,000,000

本集團向信陽集團銷售產品 1,822,5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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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交易金額

就(i)本集團向信陽集團採購煤炭，及(ii)本集團向信陽集團銷售焦炭、電力及硫酸
而言，本集團與信陽集團之間的歷史交易金額如下：

自2025年4月28日至
2025年11月30日

期間
（人民幣）

本集團向信陽集團採購煤炭 753,848,260

本集團向信陽集團銷售產品 864,855,145

交易上限及確定依據

根據2026年框架協議，就(i)本集團向信陽集團採購煤炭；及(ii)本集團向信陽集團
銷售產品分別設定的相關交易上限（「上限」）如下：

本集團向信陽集團採購煤炭

自2026年1月1日至
2026年12月31日

期間
（人民幣）

上限 1,616,400,000

本集團向信陽集團銷售產品

自2026年1月1日至
2026年12月31日

期間
（人民幣）

上限 1,842,8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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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述上限乃經考量下列因素後釐定：

(i) 歷史交易金額；

(ii) 基於信陽集團作為河南省鋼鐵產業集團之業務需求，對信陽集團產品預期需
求量；

(iii) 本集團現有焦炭產能；及

(iv) 2026年框架協議所載定價政策，特別是煤炭、焦炭、電力及硫酸的預期價格
走勢。

締結2026年框架協議之理由及裨益

本集團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河南省焦化化工行業中領先之焦炭生產商及焦化副產品
加工商。本集團採用垂直整合業務模式，沿焦化化工價值鏈開展業務，從焦炭生
產至將焦化副產品加工為精細化工產品及能源產品。憑藉本集團於焦化化工行業
多年之營運經驗及與煤炭供應商之長期業務關係，本集團亦從事煤炭、焦炭、液
化天然氣及有色金屬材料之貿易。

自2020年信陽金港（主要從事焦炭生產及銷售之合營企業，由本公司持股70%，
信陽公司持股30%）成立以來，本集團與信陽公司建立了戰略性且穩固之業務關
係，並自2022年3月起向信陽集團供應焦炭。新安排預期可使信陽公司更好地控
制本公司生產及供應產品（特別是作為信陽集團營運主要原材料之焦炭）之質量規
格，以確保該等產品能充分滿足信陽公司生產過程之需求。鑒於信陽公司此等業
務需求變更，本公司與信陽公司決定引入此等合作模式，在2025年4月28日訂立
了2025年框架協議。本公司認為繼續與信陽集團合作將帶來裨益，並認為2026年
框架協議項下擬進行之交易將促進雙方建立更緊密聯繫，從而為本集團帶來穩定
收入來源。

基於上述，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認為，2026年框架協議及其項下擬進行之
交易屬公平合理，按正常商業條款或更優條款訂立，符合本集團一般及日常業務
過程，且整體符合本公司及其股東之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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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部控制措施

本公司已制定以下內部控制措施，以確保2026年框架協議項下擬進行的交易將根
據2026年框架協議的定價政策進行：

煤炭採購及產品銷售由相關本集團公司的定價委員會經辦。定價委員會由該公司
的總經理擔任主席，委員會成員包括其營運、財務、生產及技術部的主管。

定價委員會於每月初召開會議，以釐定當月已採購並出售的煤炭及產品數量，以
及與信陽公司商討的相關價格。於會議召開之前，營運部會將制定一份載有市場
資料（由定價政策規定）的資料集，並將其傳閱予定價委員會成員，以便其於定價
委員會會議上進行審閱及討論。會議上所作出的定價將記錄在會議記錄中，簽署
後，由營運部執行，以與信陽公司協定當月的採購及出售的煤炭及產品的數量和
定價。

有關各方之資料

有關本集團之資料

本集團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河南省焦化化工行業中領先之焦炭生產商及焦化副產品
加工商。本集團採用垂直整合業務模式，沿焦化化工價值鏈開展業務，從焦炭生
產至將焦化副產品加工為精細化工產品及能源產品。

有關信陽公司之資料

信陽公司為一家於中國成立的有限公司。其主要從事生鐵、鋼坯、棒帶材的生產
與銷售，為涉及多種業務的鋼鐵集團，其業務包括鐵鋼生產、採礦、選礦、鐵路
運輸、水泥和能源生產及交易。

據董事所深知，於本公告日期，信陽公司由何殿洲持有約65.22%、由河南省恒昌
商貿有限公司（其最終由梁俊生及趙麗麗分別持有85%及15%）持有約15.84%、
並由安陽鋼鐵集團有限責任公司（其最終由河南省人民政府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
員會全資擁有）持有約8.57%。信陽公司餘下權益約10.37%乃由7名其他個人所持
有。據董事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深知、全悉及確信，上述所有權益持有人及
其最終實益擁有人均為獨立第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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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規則的涵義

本公司及信陽公司分別持有信陽金港70%及30%股權，因此信陽公司屬本公司的
關連人士。據此，2026年框架協議項下擬進行的交易構成上市規則項下本公司的
持續關連交易。

由2026年框架協議均涉及本集團向信陽集團採購煤炭及銷售焦炭，根據上市規
則，就(i)本集團向信陽集團採購煤炭及(ii)本集團向信陽集團銷售產品所設上限，
根據上市規則計算的最高適用百分比比率超過5%。然而，由於(i)信陽公司屬上市
規則項下附屬公司層面的本公司關連人士，(ii)董事會已批准2026年框架協議及其
擬進行之交易，及(iii)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已確認2026年框架協議條款屬
公平合理，且擬進行交易按正常商業條款或更佳條款進行，並符合本公司及其股
東整體利益，故2026年框架協議及其擬進行之交易須遵守上市規則第14A章的申
報及公告規定，但根據上市規則第14A.101條，可豁免遵守通函、獨立財務意見
及股東批准的規定。

董事均無於2026年框架協議及其項下擬進行之交易中擁有重大利益，故無董事就
相關董事會決議案放棄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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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義

於本公告內，除文義另有所指外，下列詞彙具有以下涵義：

「2025年框架協議」 指 本公司與信陽公司本公司與信陽公司於2025年4月
28日訂立之框架協議，詳情載於2025年4月28日公
告「2025年框架協議」一節

「2026年框架協議」 指 本公司與信陽公司於2025年12月31日訂立之框架協
議，詳情載於本公告「2026年框架協議」一節

「董事會」 指 董事會

「上限」 指 具有本公告「上限及釐定基準－交易上限及釐定基
準」一節賦予該詞的涵義

「本公司」 指 河南金馬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一家於中國成立之有
限責任公司

「關連人士」 指 具有上市規則賦予該詞的涵義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本集團」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獨立第三方」 指 非本公司關連人士之獨立第三方，且獨立於並與本
公司及其董事、監事、最高行政人員及主要股東或
任何其附屬公司或其各自聯繫人無關

「上市規則」 指 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訂單」 指 具有本公告「2026年框架協議－標的事項」一節所載
之涵義

「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

「產品」 指 具有本公告「2026年框架協議－標的事項」一節所載
之涵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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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幣」 指 中國法定貨幣人民幣

「股東」 指 本公司股東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信陽公司」 指 安鋼集團信陽鋼鐵有限責任公司，一家於中國河南
省註冊成立之有限責任公司

「信陽集團」 指 信陽公司及其聯繫人

「信陽金港」 指 信陽鋼鐵金港能源有限公司，一家於中國成立之有
限責任公司及本公司之非全資附屬公司

「%」 指 百分比

承董事會命
河南金馬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主席
饒朝暉

香港，2025年12月31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徐華平先生及王利杰先生；非執行董事為饒朝暉先
生、徐風雷先生、萬婷婷女士及葉婷女士；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蘇鑒鋼先生、張
希誠先生及文國樑先生。


